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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政〔2021〕107 号

关于印发许昌学院公务租车管理办法（修订）的

通 知

校属各单位：

《许昌学院公务租车管理办法（修订）》已经学校研究通过，

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许昌学院

2021年 12月 21日

许昌学院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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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学院公务租车管理办法

（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学校租赁公务用车管理，保障公务出行，提

高工作效率，根据《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中发

〔2013〕13号）《党政机关公务用车管理办法》（中办发〔2017〕

71号）以及《河南省党政机关公务用车使用管理暂行办法》（豫

事文〔2017〕88号）等文件精神，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学校因外出调研、接待、重大会议等特殊公务活动

需求，保留车辆无法满足的，可以通过购买社会服务方式进行保

障。校内各单位应优先选择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确因工作需

要必须租赁公务用车的，应遵循规范管理、经济适用、节约高效、

保障公务的原则。

第二章 使用范围及标准

第三条 校内各单位公务租车的使用范围包括：

1.承办会议、组织培训、学术交流用车；

2.党群活动、学生活动用车；

3.接待上级部门工作检查调研、接待外来宾客用车；

4.学校组织或参加的考察、调研等公务活动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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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参加紧急会议、报送紧急材料、处理突发情况和因公赴公

共交通不便地区参加活动用车等。

第四条 校内各单位在许昌市内租赁公务用车，租赁期限原

则上不超过 1天，如因路途、天气等特殊情况，可适当延长。因

工作需要，需在外地租车，必须报请业务主管部门审核，并经分

管校领导批准，方可租车。

第五条 在外地租车也应严格按照《党政机关公务用车管理

办法》等文件规定执行，不允许租用超标车辆。

第三章 审批及管理

第六条 学校对公务用车租赁服务实行统一管理。通过招标

采购程序确定若干个具有相应营运资质的定点服务机构，按规定

程序与其签订公务用车租赁合同，明确服务内容、价格、期限以

及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学校对定点服务机构实行动态管理。

第七条 学校公务租车根据租车的用途、事由,实行归口审

核管理，按照“谁申请、谁审批、谁负责”的原则执行，并实行

事前审批制度。校内各单位租用车辆应填写租赁申请单（见附

件），报请业务主管部门和分管校领导审批。其中党政职能部门

用车，由本单位向院长办公室提交租车申请，经本单位分管校领

导审核批准，方可租车；党群、教学、学生活动、科研业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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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用车，由本单位向业务主管部门提交租车申请，经业务主管部

门分管校领导审核批准，方可租车。

第八条 各单位须指派专人负责本单位公务用车租赁管理，

做好相关单据的整理和归档工作。

第四章 经费管理与报销

第九条 学校公务租车费用纳入学校预算管理。校内各单位

因公务活动而发生的用车租赁费用，由各单位从相应经费中列

支。

第十条 租车单位根据出车情况填报《许昌学院公务租车行

车记录表》（见附件），存根联由经费支出单位留存，结算联由

定点服务机构持此联与学校用车部门结算用车租赁费用。

第十一条 各租车业务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公务用车租赁的

审查把关。公务用车租赁费用报销应及时，原则上实行“一事一

结”。公务用车租赁费用报销凭证应包括：财务票据、《许昌学

院出差审批表》《许昌学院公务租车行车记录表》等。财务处要

对公务用车租赁费用报销严格审核，据实报销，凭证不全或不符

合规定的不予报销。

第五章 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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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学校各单位要从严管理公务用车租赁活动，各单

位负责人要从严把控本单位公务租车管理。学校相关部门定期对

公务用车租赁经费开支与使用情况进行检查监督。

第十三条 学校纪委对发现的公务用车租赁违规违纪行为

将严肃查处并追究相关单位负责人的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四条 因公执行科研任务需租赁公务用车且由科研经

费中支出的，可参照此办法执行。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原《许昌学院公务租

车管理办法》（院政〔2019〕63号）同时废止。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院长办公室负责解释。

附件：1.许昌学院党政职能部门公务出行用车租赁申请单

2.许昌学院 活动用车租赁申请单

3.许昌学院公务租车行车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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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许昌学院党政职能部门公务出行用车租赁

申请单
申请租车单位（盖章）

租车事由与

依据用车人名单

申请用车人签名

交通工具 □租车（ 座车） 乘车人数： 租车费用：

拟租车时间 自 月 日至 月 日
租车经费来源:

起止地点

至

至

至

申请租车单位负责人

审批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院长办公室审批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分管校领导审批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备注：租车出差前需填写本单，报相关责任人审批，办理报销手续时作原始凭证。

如有会议、培训、调研等活动通知的，需将通知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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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许昌学院 活动用车租赁申请单
申请租车单位

（盖章）
租车事由与

依据用车人名单

申请用车人签名

交通工具 □租车（ 座车） 乘车人数： 租车费用：

拟租车时间 自 月 日至 月 日
租车经费来源:

起止地点

至

至

至

申请租车单位负

责人审批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业务主管部门

负责人审批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分管校领导

审批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备注：本单据适用于教学单位党群、教学、学生、科研活动租车使用，租车出差

前需填写本单，报相关责任人审批，办理报销手续时作原始凭证。如有会议、培训、

调研等活动通知的，需将通知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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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许昌学院公务租车行车记录表 （存根联）

使用方签字确认： 派车方签字确认：

确认日期：

许昌学院公务租车行车记录表 （结算联）

使用方签字确认： 派车方签字确认：

确认日期：

许昌学院院长办公室 2021 年 12 月 21 日印发

时间 目的地
起始

里程

结束

里程

行车

里程

车辆

租金
燃油费

停车、

路桥费
其他 总费用 经办人

时间 目的地
起始

里程

结束

里程

行车

里程

车辆

租金
燃油费

停车、

路桥费
其他 总费用 经办人


